
 
「人事服務e 報」內容涵蓋各類活動訊息、教職員工喜訊、人事法令宣導、人事動態、工作權益、

核心議題、生活新知等。各單位如有需要同仁瞭解事項，都可透過本報轉知，本報為溝通之橋樑，每

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參考，如有任何訊息，歡迎來信提供及指教。 

(來信信箱：people@dragon.nchu.edu.tw） 

 

 

 為提倡本校教職員工運動風氣，強健體魄及紓解工作壓力，特訂定本校「105年度教職員工游泳

訓練班計畫」，本計畫共開設 2期游泳課程，每期 10堂課，第 1期自 105年 07月 04日起至 07

月 15日止，第 2期自 105年 08月 01日起至 08月 12日止，上課時間為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 3

時 30分至 5時 20分，請各一級單位依分配名額表踴躍鼓勵同仁參加。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新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及學術倫理審議辦法」、修正本校「教

師聘任暨升等辦法」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正後之相關法規，請逕

至本校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教師(研究人員)聘任、資格審查項下查詢(網址：

http://www.nchu.edu.tw/~person/tree.htm)。(105.06.08興人字第 1050600587號書函)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25日以臺教高(五)

字第 1050053023A 號令修正發布，法規電子檔請於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

(http://edu.law.moe.gov.tw)下載。（教育部 105.05.05臺教高(五)字第 1050053023D號函） 

 國立大專校院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尚不得兼任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

公司證券商受僱人員處置案件申復審查委員會之外部專家委員。（教育部 105.05.06 臺教人

(二)字第 1050057724號函） 

 為使公務員均能遵守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有關經營商業及兼職限制等相關規

定，避免因未諳法令而觸法，檢附「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具結書)」要求現職

人員定期，以及新進人員於就(到)職時填具，自行檢視(具結)有無違反服務法經營商業及兼

職限制等情，以落實服務法相關規範。（教育部 105.05.16臺教人處字第 1050063495 號函）。 

 「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第 2條、第 15條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05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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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修正發布(考試院、行政院 105.05.18.考臺組貳二字第 10500032851號令) 

 銓敘部 82年 07月 09日 82台華法一字第 0868706號函，有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

間，似宜視為公務員服務法所稱之公務員及該部相關函釋，自 105年 05月 03日起停止適用；

至於上開人員如具所占職缺法定任用資格並經銓敘審定者，則仍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銓

敘部 105.05.03部法一字第 10541015751號令)

 有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之倫理規範，比照公務員服務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理。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5.05.18.公訓字第 1052160447號函)

 有關教師以產學合作案撰擬技術報告送審，該產學合作案之執行期間跨列取得前一等級教師

資格前後之認列疑義：針對產學合作或專利之技術報告其時間認列，考量產學合作案係為持

續性辦理事項，且產學合作案之成果需以產學合作案結束或專利之取得作為成效之檢視，爰

應以合約結束日為認列；另就該產學合作案之合約日或簽約日如係在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

資格之前，其合約屆滿有其成果，則在送審前，並據以完成技術報告之撰擬一節，仍應以合

約結束日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代表成果）前七年內（參考成果）之

著作認列。(教育部 105.06.14.臺教高(五)字第 1050030648號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銓敘部令，自 106 年 01 月 01 日以後始任公務人員者，曾任所列 12 大類服務於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之年資，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公務人員於 106年 01月 01日前已依原規定

核定有案之休假年資仍予維持。（教育部 105.06.03臺教人(三)字第 1050066027號函）(請

點閱)

 檢附修正之差勤常見問題 Q&A。(請點閱)

 暑休申請期間自 105 年 07 月 04 日起至 09 月 03 日止，同仁扣除已請寒休天數即為暑假可

請天數，每次申請至少半天，以不影響業務為原則並應遵照請假程序辦理請假事宜。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1 條、第 23 條及第 24 條之 1 條文，業經總統於民國 105 年 05 月 11 日

修正公布，修正施行日為 105 年 05 月 13 日，修正重點說明如下：(教育部 105.06.13 臺教

人(四)字第 1050070609號書函)

一、 增訂退休法第21條第1項第5款及第6款規定：公務人員如有「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

瀆職罪章之罪，經第一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或「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

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中」之情形者，均不得受理其資遣或退休之申請案。 

二、 依新修正退休法第23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規定：退休公務人員如因「犯貪污治罪條例

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經判刑確定而入監服刑」或「因案（不限涉案罪刑類別及刑度）

被通緝」者，其服刑期間或被通緝期間，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並應依退休法第

32條第6項規定，同時停止辦理優惠存款。 

三、 依修正後退休法第23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規定：公務人員退休後如再任屬依規定應停

發月退休金範疇之職務且每月支領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稱薪酬）超過法定

基本工資（目前為每月新臺幣20,008元）者，自再任之日起，應停發月退休金及停辦優

惠存款（退休法第32條第6項規定參照）。準此，自105年05月13日起，不論再任「全職」

或「兼職」工作，凡再任退休法第23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所定機關(構)、財團法人及

轉（再轉）投資事業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均應自再任之日

起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同時再任2個以上職務者，其每月所領薪酬應合

併計算，加總後金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亦應依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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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至於退休法105年05月13日修正施行前已再任1個或2個以上職務，且每月所領薪

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但依修正前規定不須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者，

則給予3個月過渡期，俾供其考量是否繼續任職；如選擇繼續任職者，應自105年08月13

日（含）起，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優惠存款利息。 

四、 本次退休法修正，增訂第24條之1：關於在職期間涉犯貪瀆罪而先行退離之公務人員，

其於嗣後經判刑確定時，應依經判刑確定之刑度自始剝奪、減少並追繳其已領退離給與

之規定，以及依法退離後始受降級或減俸等懲戒處分之判決者，其退休或資遣給與仍應

自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書送達受懲戒人主管機關之翌日起，改按降級或減俸後之俸

(薪)級或俸(薪)額計算等規定；其適用對象，依同條第8項規定，係以本次修正條文施

行時尚未判決確定者為範圍，爰105年05月12日以前已經判決確定者，即不適用本次修

正條文之規範。 

 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考試院於 105年 05月 04日修正發布並自發

布日施行，本次計修正七條，修正重點如下(教育部 105.06.04 臺教人(四)字第 1050070533

號函)： 

(一) 配合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六條及第十一條將殘廢用語修正為失能。（修正條文第七條及第

十八條） 

(二) 增訂公務人員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五年以上，於任職期間涉違法失職行為而先自請離職並

申請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時，得否一併發還政府撥繳部分之規範。（修正條文第十九

條） 

(三) 增訂再任或轉任人員重行退休年資滿十五年以上者，其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仍須照其

重行退休原因，分別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條至第十二條所定月退休金起支條件。（修

正條文第二十一條） 

(四) 增訂曾支領政府編列預算支付退休（職、伍）金、資遣給與、離（免）職退費或年資結

算給與者，其已領上述給與之年資，應與重行退休審定年資合併計算，再依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三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核給該二項補償金。（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五) 資遣人員不願配合填寫資遣事實表並檢證申請審定年資及給與者，參照本細則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增列得由服務機關代為辦理之相關規定，以利執行。（修正條

文第二十七條） 

(六) 配合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定核發身心障礙證明機制之修正，刪除「殘障」文字，

並明定亡故退休人員之配偶及已成年子女申請月撫慰金時，應檢具前一年度年終所得申

報資料，證明其平均每月所得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認定基準。（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 

 104年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決算業已公告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網站

http://www.fund.gov.tw之「政府公開資訊」、「基金管理委員會預算決算書」項下 (教育

部 105.06.02臺教人(四)字第 1050074829號函)。 

 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第 25條、第 32條、第 34條修正條文，業經考試院於民國 105年

5月 4日發布(教育部 105.05.23臺教人(四)字第 1050067110號函)。 

(一) 旨揭修正條文，業經考試院 105年 05月 04日考臺組貳二字第 10400093761號令發布，

並刊載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cs.gov.tw/銓敘法規/法規動態項下）。 

(二) 本次修正條文第 25條規定，銓敘部受理因公撫卹申請案審定流程，改採 2階段方式辦

理；第 1階段銓敘部先按病故或意外給卹標準核定，並由支給機關或服務機關發給撫

卹金；第 2階段則俟該部完成相關審查作業後，再據以辦理最終審定事宜。希藉此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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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現行因公撫卹案件耗時查證，致延宕遺族撫卹金發給」之缺失，俾收及時照護遺

族目的。遺族如擬提起救濟，須俟銓敘部做出第 2階段處分時，再行為之。 

 

 聘僱人員相關 

 勞保生育給付核付案件自 105年 06月起， 改以簡訊通知取代書面核定函。 

一、 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及讓請領勞保生育給付的被保險人能獲得更即時的通知，勞

保局規劃自今(105)年 06 月 01 日起將生育給付核付案件改以簡訊通知取代書面核定

函。自當天起，請領勞保生育給付的民眾如申請書「通訊方式」欄有填寫行動電話，勞

保局即會在核發給付的次日以簡訊通知，來替代書面核定函。 

二、 勞保局已經修正「勞工保險生育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在申請書正面上方「通訊方

式」欄內加註「本局核付後以簡訊通知，請務必詳實填寫行動電話」。此外，簡訊內容

會通知請領勞保生育給付的被保險人可以在收到簡訊後約 5 個工作日內至其指定之金

融機構帳戶查詢金額；或透過戶政事務所核發之自然人憑證，利用勞保局全球資訊網的

e化服務系統（網址：https://edesk.bli.gov.tw/aa/）查詢。 

 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自 105年 05月 01日起增列 45,800元等級，請自行造冊之用人單位檢視

員工薪資並覈實申報調整其投保薪資，以確保員工權益。105年 05月 01日起，投保單位申報

所屬員工加保時，應按其月薪資總額，依新修正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的等級

金額申報，並自行檢視員工月薪資總額，如有變動並逾 43,900元以上者，應即時申報調整投

保薪資至 45,800元。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何鈺柏 他機關調進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 

技佐 

總務處 
營繕組 
技佐 

105.06.03 

游翔宇 他機關調進 
內政部消防署 

技士 

總務處 
營繕組 
技士 

105.06.13 

侯昱宏 到職  
計資中心 
副技術師 

105.05.01 

張嘉文 到職  
產學營運總中心 
行政辦事員 

105.05.02 

王雅萍 到職  
主計室 

行政辦事員 
105.05.02 

林倖如 到職  
環安中心 
副技術師 

105.05.02 

呂俊仁 離職 
產學營運總中心 

專案專員 
 105.04.30 

林美伶 離職 
創產學院 

行政辦事員 
 105.04.30 

簡至彣 離職 
管理學院 
行政辦事員 

 105.04.30 

吳燦如 離職 
體育室 

事務助理員 
 10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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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05年 7月 11日 請詳閱本校首頁/公告事項/電

子公文佈告欄，相關推薦書表請

於期限前送達徵求學校。 2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5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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